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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本通函內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下列詞語具有以下�義：

「聯�人�」 指 具上市�則所賦予�義

「中�電���」 指 中�電����業集�公司，於中�註冊成立之�有公司

「中�長���」 指 中�長�計算���股份有限公司，於中�註冊成立之股份

有限公司，其A股於中���證券交易所上市

「中�長���集�」 指 中�長���及其附屬公司，�不包括本集�

「本公司」 指 冠捷科技有限公司，於�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，其股份

以聯交所主板�第一上市�，並以新加�交易所�第二上市

�

「關連人�」 指 具上市�則所賦予�義

「�事」 指 本公司�事

「本集�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

「長�科技」 指 長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於中�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，

其H股於聯交所上市，其�中�電���之間接附屬公司

「港元」 指 中華人�共和�香港特別行政區之��貨幣港元

「�立�事委員會」 指 全體�立非
行�事曾文仲先�、谷��博�及黃之强先�

組成之�立�事委員會

「�立財務顧問」或

「新�利」

指 新�利有限公司，�證券及期貨事務��委員會�牌進行證

券及期貨條	項下第1類（證券交易）、第4類（就證券提�意

�）、第6類（就�構融資提�意�）及第9類（資�管理）受�

管�動之��，�本公司委任之�立財務顧問，以就�應協

議（包括�應上限）向�立�事委員會及�立股東提�意�

「�立股東」 指 中�電���及其聯�人�以外之本公司股東

「最後	際可行日期」 指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，即本通函付印前�認其所載�干資料

之最後	際可行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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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�晶」 指 �晶顯示屏

「�晶顯示�」 指 �有�晶之顯示�

「上市�則」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�則

「ODM」 指 原設計製造商

「中�」 指 中華人�共和�

「�品」 指 �晶顯示�及訂約方可能不時協�之有關其他�品

「人�幣」 指 人�幣，中華人�共和���貨幣

「證券及期貨條	」 指 香港�	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	

「股東特別大會」 指 本公司將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，以考慮及批准�應協議（包

括�應上限）

「股份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�股面�0.01美元之普通股

「股東」 指 股份持有人

「新加�交易所」 指 新加�交易所有限公司 (Singapore Exchange Securities

Trading Limited)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附屬公司」 指 具上市�則所賦予�義

「主�股東」 指 具上市�則所賦予�義

「�應協議」 指 本公司�中�長���所訂立日期�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

日之�應協議，內�有關中�長���集�向本集�採購�

品

「�應上限」 指 ��應協議日期�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�期間根��

應協議�進行交易之最高年度��

「美元」 指 美利�合眾���貨幣美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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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PV TECHNOLOGY LIMITED
冠 � � 技 有 � 公 � *

（於�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��份代��903�


行�事：


建�博�（主席兼行政�裁）

非
行�事：

劉��先�
	明先�
吳群女�
徐�和先�
杜和平先�
譚文鋕先�
Robert Theodoor Smits先�
陳彥松先�
児�純一先�

�立非
行�事：

曾文仲先�
谷��博�
黃之强先�

註冊辦事�：

Canon’s Court
22 Victoria Street
Hamilton HM 12
Bermuda

香港�辦事�及主�
�業�點：

香港

九�
�港�
��中心1023�

敬啟者：

��關�交��
供��議

緒�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�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有關訂立�應協議之公告。�事會


，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，本公司�中�長���訂立�應協議。�於中�長���
�中�電���之附屬公司，而中�電����本公司主�股東，故�應協議構成本公司之

持�關連交易。

* ��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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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函旨	向股東提�以下資料：

(i) �應協議（包括�應上限）之
關資料；

(ii) �立�事委員會就�應協議（包括�應上限）�出之推�建議及意�；

(iii) 新�利之意�函件，�中載有其就�應協議（包括�應上限）向�立�事委員會及

�立股東�出之意�；及

(iv) 考慮並��追認及批准�應協議（包括�應上限）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。

供��議

日期

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

�約方

(1) 中�長���

(2) 本公司

產�

根��應協議，本集�已同意�應而中�長���集�已同意購買�品。

供��議之先決條件

�應協議須待本公司及長�科技兩者之�立股東於股東大會通過投票方式批准�應協

議（包括�應上限）之普通�議案後，方可�	。

年期���

�應協議將���效�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�。	遵�上市�則��下，本公

司及中�長���可透過書面同意，��或延長�應協議年期�其後三年。��應協議於二

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後��或延長，本公司將遵�適�之上市�則。

終止

遇有以下��，任�一方�可向另一方�出通知終��應協議：(a)如另一方違反協議

下任�條�及條件，且違反事項（如可予以糾�）於對方�出通知註明違反事項所有詳細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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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及��糾�起計一�月內未能糾�；或(b)如另一方進行清�，或���人�出任�


排，或�就其全部或絕大部分資�委任財�管理人。

定價基準

本集�將透過購買訂單方式向中�長���集�出售�品。�品之	格及付�條�載

於
關購買訂單。中�長���集�將支付之�品購買	，乃按一�商業條�及參考�前市

	經公平原則�商後��。

供�上�

下文載列��應協議日期�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�期間之�應上限：

截至�二月三�一日止年度

二�一�年 二�一一年 二�一二年

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

�應上限 56,000（附註） 170,000 247,000

附註： 截�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�年度之上限�額�包括��應協議�效�日�二零一零年十二

月三十一日期間之�額。

�應上限乃參考多項�素��，尤其是(i)中�長���集�對�品之過往需�；(ii)中
�長���集�對本集��品之預期需��長；及(iii)�品之預計購買	格。

��供��議之�因�益�

本集�向中�長���集�出售�品�本集�日常及一�業務之一部分，乃按一�商

業條�及經公平�商後進行。�事認��應協議將�許本集�向中�長���集�出售�
品並賺取收�。

�於�應協議將於本集�一�日常業務中按一�商業條�進行，而有關條�對股東整

體而言屬公平合理，�事認�，該協議項下�進行之交易屬公平合理，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

東之整體利�。

有關中國長城深圳�本�團之�料

中國長城深圳

中�長���主�從事製造及買賣�人電�及�人電�周邊�品。中�長����長

�科技�有47.82%，其A股乃於中���證券交易所上市。�於長�科技維持對中�長��
�之管理控制�，故中�長���被��長�科技之附屬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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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�團

本公司�具領導��之顯示���方案�應商。本集�以ODM形式�其���戶設計

及��一系列�人電�顯示���晶電�，其中包括多�顯赫之�人電�及電��品牌�

有人。本公司之�品以成本勝人一籌、準時付貨及品質卓越而予�戶物超所�之感。本集�

亦以其��品牌AOC及Envision將�品分銷�世�各�。時�今日，以付運單�計算，本

公司�全球最大��人電�顯示�製造商，而	�晶電���方面，則�列全球第五。股份

�一九九九年十月起分別	聯交所主板及新加�證券交易所�第一及第二上市。

上市��之涵義��定

根�上市�則，�於中�電����本公司之主�股東，而中�長����中�電�

��之附屬公司及聯�人�，故前者乃後者之聯�人�，��中�長���及其聯�人�被

��本公司之關連人�。�於�應上限之
關	�（�義�上市�則）高於5.0%，而�應上

限超過10,000,000港元，故�應協議項下�進行之交易（包括�應上限）須遵�上市�則之公

告、��及�立股東批准��。

中�長���及其聯�人�（於最後	際可行日期合共持有822,408,647股股份，�已�

行股份約35.06%）將放棄投票有關�應協議（包括�應上限）之�議案。

�外，本公司之�立非
行�事及核數師將根�上市�則第14A.37及第14A.38條�年

�閱�應協議項下�進行之交易。

���事委�會

本公司已成立�立�事委員會，以就�應協議（包括�應上限）向�立股東提�意�。

本公司亦已委聘新�利��立財務顧問，向本公司�立�事委員會及�立股東就
同事項

提呈推�意�。

�東��大會

股東特別大會謹訂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��座香港��道88�太古廣

�一座5�太古廣�會議中心Mont Blanc Room�行。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（「�東��

大會��」）載於本通函第21及22頁。本通函隨附股東特別大會適�之代表委任表格。�

論 閣下能否��出席股東特別大會，務請將代表委任表格按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指示�

妥及交�。� 閣下之股份乃�記於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�記�，務請 閣下將代表委任

表格交�香港中央證券�記有限公司（���香港�仔�后大道東183�合和中心17�1712

�1716�）或本公司之香港�辦事�（���香港九��港���中心1023�）。� 閣下之

股份乃�記於本公司之新加�股份過戶�，則請 閣下將代表委任表格交�Boardro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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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rporate & Advisory Services Pte. Ltd.（���50 Raffles Place, Singapore Land

Tower #32-01, Singapore 048623）或上述本公司之香港�辦事���。代表委任表格應�

快並�論如�不遲於股東特別大會指��行時間48小時前交�，方�有效。�妥代表委任表

格後， 閣下屆時仍可�願出席股東特別大會或其任��會，並於會上表�。

根�上市�則��，於股東特別大會提呈批准�應協議及�應上限將以按股數方式表

�。

�薦��

�事認�，�應協議乃於本公司一�日常業務中訂立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

�。�事亦認�，�應協議（包括�應上限）之條�乃按一�商業條�訂立，且就�立股東而

言屬公平合理。��，�事建議�立股東表�贊成將於股東特別大會提呈有關�應協議及�

應上限之普通�議案。

經考慮新�利之意�後，�立�事委員會認�，�應協議乃於本公司一�日常業務中

訂立，並符合本公司及�立股東之整體利�。�立�事委員會亦認�，�應協議（包括�應

上限）之條�乃按一�商業條�訂立，且就�立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。��，�立�事委員

會建議�立股東表�贊成將於股東特別大會提呈有關�應協議及�應上限之普通�議案。

一般事�

務請 閣下��第8頁所載�立�事委員會之意�函件，以及第9�13頁所載新�利函

件，�中載有其就�應協議（包括�應上限）��立�事委員會及�立股東之推�意�。

另請 閣下��本通函附錄所載其他資料以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。

� �

列�股東 台�

代表�事會

冠��技有�公�

主席兼行政�裁

宣建生�士

謹啟

二零一零年七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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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PV TECHNOLOGY LIMITED
冠 � � 技 有 � 公 � *

（於�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��份代��903�

敬啟者：

��關�交��
供��議

謹請參閱本公司日期�二零一零年七月六日之通函（「�函」，本函件�其中部分）。除

文義另有所指外，通函所��詞彙	本函件中具有
同�義。

吾等�委任��立�事委員會，以考慮就吾等之意�而言，�應協議�條�及�應上

限對�立股東而言是否公平合理，以及訂立�應協議是否符合本公司及�立股東�整體利

�。新�利已�委任��立財務顧問，以就有關事項向�立�事委員會及�立股東提�意

�。

謹請 閣下��通函第3�7頁之「�事會函件」，�中載有（其中包括）�應協議之資

料，以及第9�13頁之新�利函件，�中載有其就�應協議之條�以及�應上限提出之意

�。

經考慮新�利之意�後，吾等認��應協議乃於本公司一�日常業務中訂立，並符合

本公司及�立股東之整體利�。吾等亦認�，�應協議（包括�應上限）之條�乃按一�商業

條�訂立，且就�立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。��，吾等建議�立股東表�贊成將於股東特別

大會提呈有關�應協議以及�應上限之普通�議案。

� �

列��立股東 台�

代表

冠��技有�公�
���事委�會

�立非
行�事
�文仲先生 �家泰�士 黃之强先生

謹啟

二零一零年七月六日

* ��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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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�新�利��立�事委員會及�立股東之意�函件，乃�載入本通函而編製。

新百�有�公�

香港

中環

遮打道3A�

香港會所大廈

10�

敬啟者：

��關�交��
供��議

緒�

吾等茲提述�委任以就�應協議及其項下�進行之交易向�立�事委員會及�立股東

提�意�。�應協議之條�之詳�載於 貴公司�股東日期�二零一零年七月六日之通函

（「�函」）內之�事會函件，本函件構成通函其中部分。除另有��者外，本函件所�詞彙�

通函��者具有
同�義。

根�上市�則，�於中�電���� 貴公司之主�股東，而中�長����中�電�

��之附屬公司，故中�長����中�電���之聯�人�，��中�長���及其聯�

人�被�� 貴公司之關連人�。�於�應上限之
關	�（�義�上市�則）高於5.0%，

而�應上限超過10,000,000港元，故�應協議項下�進行之交易（包括�應上限）須遵�上市

�則之公告、��及�立股東批准��。

�全體�立非
行�事曾文仲先�、谷��博�及黃之強先�組成之�立�事委員會

已告成立，以就�應協議及其項下�進行之交易向�立股東提�推�建議。吾等（新�利有

限公司）已�委任��立財務顧問，以就�向�立�事委員會及�立股東提�意�。

吾等� 貴公司、中�長���或彼等各�之主�股東或聯�人�概�聯�，��被認

�符合資格就�應協議及其項下�進行之交易提��立意�。除就�及其他類
委聘應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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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等之專業費�外，概�任�
排以�吾等將� 貴公司、中�長���或彼等各�之主�

股東或聯�人�收取任�費�或得�。

於制�吾等之意�及推�建議時，吾等已�閱（其中包括）�應協議、 貴公司截�二零

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�兩�年度之年�及 貴公司截�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�三�

月之未經�核�度業�公告。吾等亦已� 貴公司管理層就 貴集�之業務進行討論。

�外，吾等已
賴 貴公司管理層所提�之資料及事	以及所表達之意�，並已�設吾

等�提�之資料及事	以及向吾等所表達之意�於�出之時	所有�大方面�屬真	、準

�及�整，且於
�股東特別大會日期仍�真	、準�及�整。吾等亦已尋�並取得 貴公

司�認，彼等所提�之資料並�遺漏�大事	，且彼等向吾等表達之意�	任��大方面�

不含誤導成份。吾等認�，吾等接�之資料足以讓吾等制�本函件所載之吾等意�及推�建

議，且並�理�
�任��大資料已遭隱瞞，或懷	吾等�提�之資料之真	�或準��。

�而，吾等並�對 貴集�之業務及事務進行任��立調查，亦�對�提�之資料進行任�

�立核證。

所��之主�因素��由

於制�吾等就�應協議及其項下�進行之交易之意�及推�建議時，吾等已考慮以下

主��素及理�：

1. 有關 ��團之�料

貴公司�具領導��之顯示���方案�應商。 貴集�以ODM形式�其���

戶設計及��一系列�人電�顯示���晶電�，其中包括多�顯赫之�人電�及電

��品牌。 貴公司之�品以成本勝人一籌、準時付貨及品質卓越而予�戶物超所�之

感。 貴集�亦以其��品牌AOC及Envision將�品分銷�世�各�。時�今日，以

付運單�計算， 貴公司�全球最大��人電�顯示�製造商，而	�晶電���方

面，則�列全球第五。股份�一九九九年十月起分別	聯交所主板及新加�證券交易

所�第一及第二上市。

2. ��供��議之�因

誠如�事會函件所載， 貴集�向中�長���集�出售�品� 貴集�日常及

一�業務之一部分，乃按一�商業條�及經公平�商後進行。�於 貴公司�全球最大

電�顯示�製造商，而中�長���集�則�中�大
電�系統製造商，故吾等認

� 貴集�向中�長���集�銷售�品��常貿易�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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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公司管理層認��應協議將�許 貴集�向中�長���集�出售�品並賺取

收�。�於中�長���之年度顯示���已達�年4,500,000部（按其網站所載），加

上其於中�之��，訂立�應協議將可讓 貴集�拓闊其�戶�礎，同時�展其於中�

之市�份額。

根�上述者，吾等認��應協議乃於 貴公司日常及一�業務過程中訂立，並符

合 貴公司及�立股東之整體利�。

3. 供��議之主�條款

根��應協議， 貴集�已同意�應而中�長���集�已同意購買�品。

貴集�將透過購買訂單方式向中�長���集�出售�品。�品之	格及付�條

�載於
關購買訂單。中�長���集�將支付之�品	格，乃按一�商業條�及參

考�前市	經公平原則�商後��。

�應協議須待 貴公司及長�科技兩者之�立股東於股東大會通過投票方式批准

�應協議（包括�應上限）之普通�議案後，方可�	。�應協議將��應協議日期（即

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）起持��效，�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�。	遵�上市

�則��下， 貴公司及中�長���可透過書面同意，��或延長�應協議年期�其

後三年。

遇有以下��，任�一方�可向另一方�出通知終��應協議：(a)如另一方違反

協議下任�條�及條件，且違反事項（如可予以糾�）於對方�出通知註明違反事項所

有詳細資料及��糾�起計一�月內未能糾�；或(b)如另一方進行清�，或���人

�出任�
排，或�就其全部或絕大部分資�委任財�管理人。

根�上述者及�於(i)	格將根�一�商業條���；(ii)�立非
行�事將根�上

市�則第14A.37條�閱（其中包括）�應協議項下�進行之交易是否按一�條�進行；

及(iii) 貴公司核數師將就上市�則第14A.38條�閱（其中包括）�應協議項下�進行之

交易是否根��應協議之條�進行，吾等認�(i)�應協議之條��一�商業條�，並

�公平合理��；及(ii)已制�上述之上市�則下��之充足措施，���應協議項下

�進行之交易，���障 貴公司及�立股東之�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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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供�上�

下文載列��應協議日期�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�期間之�應上限：

截至�二月三�一日止年度

二�一�年 二�一一年 二�一二年

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

�應上限 56,000（附註） 170,000 247,000

附註： 截�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�年度之上限�額�包括��應協議�效�日�二零一零

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之�額。

�應上限乃參考多項�素��，尤其是(i)中�長���集�對�品之過往需�；

(ii)中�長���集�對 貴集��品之預期需��長；及(iii)�品之預計購買	格。

於評��應上限是否公平合理時，吾等已�閱下列各項：

a) 中�長���集�之銷售預測

誠如其網頁所載，中�長���之年度顯示���已達�年4,500,000部，而

根�吾等� 貴集�管理層之討論，�干中�長���之��已外判予其他製造

商。 貴集�管理層指出，中�長���集�有意根��應協議外判�干顯示�

��予 貴集�。

中�長���集�已向 貴公司提�截�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�約兩

年半之��預測。二零一一年付運之顯示�預測將�二零一零年同期（即二零一零

年下半年）�長60%，預期二零一二年之數�將較二零一一年上升50%。��預測

中之付運數�上升，反映（其中包括）對�品需�之預計�長及潛	數�變動。根

�吾等之�閱，吾等�意到有關預測乃�計�應上限之��。吾等亦認�，於評

��應上限是否公平合理時，考慮到中�長���之��預測乃屬合理。

b) 採購之單�	格

對中�長���集�之銷售之單�	格乃根�類

�顯示�之�前市	�

�。就�計�應上限而言，平�單�	格乃�設於截�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

日�三�年度並��大變動。根�吾等對 貴集�出售之類

�顯示�之單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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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格抽��閱，吾等�意到對中�長���集�之�計銷售	一�符合�前市

	。

c) 設有緩衝以�合	格變動

�於 貴集�所從事行業之	動�質，於截�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�

三�年度各年之銷售預測中已加入20%之緩衝。 貴集�管理層認�，�品售	及

銷售成本可�應�時之�前市�需�及狀�而大幅變動。根�吾等對 貴集��

品之過往平�售	之�閱，吾等�意到售	可大幅轉變，於同一年可上升及下跌

超過20%。��，吾等認�約20%之緩衝誠屬合理，並將� 貴集�具�靈���

�其運�暢順。

經考慮上文所述���應上限之�準後，吾等認��應上限對�立股東而言誠屬

公平合理。

����薦建議

根�上述之主��素及理�，吾等認��應協議乃於 貴公司日常及一�業務過程中

訂立，並符合 貴公司及�立股東之整體利�。吾等亦認��應協議之條�（包括�應上限）

�一�商業條�，對�立股東而言誠屬公平合理。��，吾等建議�立�事委員會推��立

股東投票贊成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有關�應協議及�應上限之普通�議案，吾等亦會

推��立股東按�而�。

� �

冠捷科技有限公司

�立�事委員會及

列��立股東 台�

代表

新百�有�公�

�事 — �業融資部

梁念�

謹啟

二零一零年七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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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任��

本通函載有遵�上市�則��有關本公司之資料。�事願就本通函共同及�別承�全

部責任。�事	�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�認，就彼等所�知及��，本通函所載之資料	各�

大方面��準�及�整，並�誤導或
詐成分，及並�遺漏任�其他事	��其所載任�內

�有所誤導。

�事權益

於最後	際可行日期，�事及本公司主�行政人員以及彼等各�之聯�人�於本公司

或其任�
關��（�義�證券及期貨條	第XV部）之股份、
關股份及�券中，�有(a)根

�證券及期貨條	第XV部第7及8分部所��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��（包括根�證券

及期貨條	有關條文彼等被��或���有之��及��），或(b)須及已�記於本公司根�

證券及期貨條	第352條�置之�記冊之��，或(c)根�上市�則內上市�行人�事進行證

券交易��準�則（「�準�則」）之��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��如下：

於�份之權益�淡倉

�事姓� 權益��

所��份數目

�好倉�

佔已發行�份

之概約百�比


建�博� 公司（附註1） 24,754,803 1.06

附註：

(1) 
建�博�於本通函所披露��包括�
建�博�全資	��有之公司Bonstar International
Limited持有之24,754,803股股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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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事�有之��權�情

�事姓� �出��權日期 行使價 行使期 ��權數目

（港元）

曾文仲先� 二零零七年

十二月十二日

5.750

（附註2）
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二日�

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

80,000

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二日�

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

120,000

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二日�

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

200,000

谷��博� 二零零七年

十二月十二日

5.750

（附註2）
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二日�

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

60,000

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二日�

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

90,000

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二日�

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

150,000

黃之强先� 二零零七年

十二月十二日

5.750

（附註2）
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二日�

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

60,000

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二日�

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

90,000

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二日�

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

150,000

附註：

(2) 該等購股�之行�	��股5.75港元，可分三期行�，即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二日�二零一二年

十二月十一日、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二日�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二日�
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期間，可予行�之購股��分	上限�20%、50%及100%。

除上文披露者外，於最後	際可行日期，�事及本公司主�行政人員以及彼等各�之

聯�人�	本公司或其
關��（�義�證券及期貨條	第XV部）之股份、
關股份及�券

中，並��有或���有(a)根�證券及期貨條	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

之��或��（包括根�證券及期貨條	有關條文彼等被��或���有之��及��）；

(b)須及已�記於本公司根�證券及期貨條	第352條�置之�記冊之��或��，或(c)根�

�準�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��或�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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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��東權益

於最後	際可行日期，就�事及本公司主�行政人員所知，下列人�（並非�事或本公

司主�行政人員）�有根�證券及期貨條	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

所披露之股份或本公司
關股份之��，或根�證券及期貨條	第336條已�記於本公司�
置之�記冊之��：

於�份�本公�	��債�之權益

�東��
所��份數目

�好倉�

	��債��下

	兌�之最高

�份數目�好倉�
佔已發行�份

之概約百�比

中�電����業集�公司

（「中�電���」）

822,408,647
（附註1）

不適� 35.06%

中�長�計算�集�公司 570,450,000
（附註1）

不適� 24.32%

長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「長�科技」）

570,450,000
（附註1）

不適� 24.32%

中�長�計算���股份

有限公司（「中�長���」）

570,450,000
（附註1）

不適� 24.32%

中�長�計算�（香港）控股

有限公司（「中�長�香港」）

370,450,000
（附註1）

不適� 15.79%

China National Electronics
Imp. & Exp. Corporation

251,958,647
（附註1）

不適� 10.74%

華電有限公司（「華電香港」） 251,958,647
（附註1）

不適� 10.74%

三井物�株式會社 353,008,590 不適� 15.05%

Koninklije Philips Electronics
N.V.（「Philips」）

63,176,463
（附註2）

313,300,433 16.05%

Philips Electronics China B.V. 63,176,463
（附註2）

313,300,433 16.0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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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東��
所��份數目

�好倉�

	��債��下

	兌�之最高

�份數目�好倉�
佔已發行�份

之概約百�比

飛利	電�香港有限公司

（「飛利	香港」）

63,176,463
（附註2）

313,300,433 16.05%

奇美電�股份有限公司 150,500,000
（附註3）

不適� 6.42%

奇美	業股份有限公司 150,500,000
（附註3）

不適� 6.42%

附註：

(1) 中�長�香港、中�長���及華電香港�持有中�電���集�合共822,408,647股股份之�記持

有人，�中370,450,000股股份�中�長�香港持有、200,000,000股股份�中�長���持有，以及

251,958,647股股份�華電香港持有。中�長�香港�中�長���之全資附屬公司。中�長���
�長�科技�有47.82%。長�科技�中�電���全資附屬公司中�長�計算�集�公司�有

62.11%之公司。華電香港�中�電���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。

(2) 該等股份�飛利	香港持有，飛利	香港�Philips及Philips Electronics China B.V.（「PEC」）分別

持有42%及58%��。PEC�Philips之全資附屬公司。

根�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五日�行之可換股�券（「可換股�券」）之條�，飛利	香港可行�附

於可換股�券之換股�，本公司須於飛利	香港兌換可換股�券時�行最多313,300,433股股份予飛

利	香港。

(3) 該等股份�奇美電�股份有限公司（「C M I」）持有。奇美	業股份有限公司及L i n k l i n e a r
Development Co. Ltd分別持有CMI13.57%及3.57%��。奇美	業股份有限公司�而�有

Linklinear Development Co. Ltd之54.22%��。

除上文披露者外，於最後	際可行日期，�事及本公司主�行政人員並���任�其

他人�於股份或本公司
關股份中�有或被���有根�證券及期貨條	第XV部第2及第3

分部��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��或��。

於�約或安����業�之權益

(a) 於最後	際可行日期，各�事或彼等之聯�人�概�於本集�任�成員公司�本集�

最近期公
經�核綜合財務�表結算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�所收購或出售

或租�或�收購或出售或租�之任�資�中�有
接或間接�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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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於最後	際可行日期，各�事或彼等之聯�人�概�於本集�任�成員公司所訂立，

對於本集�業務屬�大且於本通函刊�日期仍��效之任�合約或
排中�有�大�

�。

(c) 於最後	際可行日期，除另於飛利	任職之Robert　Theodoor Smits先�、於中�電

����業集�公司任職之劉��先�、	明先�、吳群女�、徐�和先�、杜和平先

�及譚文鋕先�、於奇美	業股份有限公司任職之陳彥松先�、以及於三井物�株式

會社任職之児�純一先�外，各�事或彼等之聯�人�概�於
接或間接�本集�業

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（本集�業務除外）中�有任���。

(d) 於最後	際可行日期，除於中�電����業集�公司任職之劉��先�、	明先�、

吳群女�、徐�和先�、杜和平先�及譚文鋕先�外，概��事於�應協議中�有�大

��。於中�電����業集�公司任職之劉��先�、	明先�、吳群女�、徐�和

先�、杜和平先�及譚文鋕先�已就本公司
關�事會�議案放棄投票。

�事之服��約

於最後	際可行日期，概��事�本公司訂有或�訂立任�於一年內免付賠償（��賠

償除外）而不可終�之服務合約。

– 18 –

� 錄 一 般 � 料



專家

以下�於本通函提�意�而其意�函件已載入本通函之專�資格：

�� �格

新�利 可進行證券及期貨條	項下第1類（證券交易）、第4類（就證券提�意

�）、第6類（就�構融資提�意�）及第9類（資�管理）受�管�動之

持牌��

新�利已就本通函之刊��出同意書，同意以本通函所載形式及內�轉載其意�或意

�函件並引述其名稱，且迄今並���該同意書。

於最後	際可行日期，新�利概�於本集�任�成員公司之股本中�有任�	��

�，亦��（不論是否可��強制
行）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集�任�成員公司之證券，亦

�於本集�任�成員公司�本集�最近期公
經�核賬�結算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

日以�所收購或出售或租�或�收購或出售或租�之任�資�中
接或間接�有任��

�。

��

��事所知，本公司或其任�附屬公司概�任�尚未了結或將面�之�大訴訟或索

償。

�大不�變�

�事�認，本集�之財務或業務狀��本公司最近期公
經�核賬�結算日二零零九

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�並�任��大不利變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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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�料

(a)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��於Canon’s Court, 22 Victoria Street, Hamilton HM 12,

Bermuda。

(b) 本公司之公司秘書�李華瑛小姐，彼�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及��特許公認會計師公

會資�會員。

(c)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�記分��香港中央證券�記有限公司，���香港�仔�后

大道東183�合和中心17�1712�1716�。本公司之新加�股份過戶��Boardroom

Corporate & Advisory Services Pte. Ltd.，���50 Raffles Place, Singapore Land

Tower #32-01, Singapore 048623。

(d) 本通函以�文及中文編製。本通函之中�文版本如有�義，概以�文版本�準。

備查文件

下列文件�本通函日期起�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七日�之一�辦公時間內，	本公司

香港主�辦事�可�查閱：

(a) �應協議；

(b) 新�利函件，全文載於本通函「新�利函件」一節；及

(c) 本附錄所述新�利之同意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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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PV TECHNOLOGY LIMITED
冠 � � 技 有 � 公 � *

（於�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��份代��903�

茲��冠捷科技有限公司（「本公�」）謹訂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��座

香港��道88�太古廣�一座5�太古廣�會議中心Mont Blanc Room��行股東特別大會

（「�東��大會」），以考慮並��通過下列�議案�普通�議案：

��決議案

「�議批准、追認及�認本公司�中�長�計算���股份有限公司（「中�長���」）

所訂立之�應協議（詳�載於本公司所刊�日期�二零一零年七月六日之通函第4�5

頁，註有「A」��之副本（「通函」）已送呈本股東特別大會，並�大會主席簽署以資識

別）及追認、批准及�認��於截�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、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

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�各�財政年度各�之�應上限（詳�載於通函第

5頁）及本公司共同行動之�事或透過委員會行動，或任��別行動之�事�授�代表

本公司�或就本公司履行及	行�應協議及任�其他有關或�訂立之文件（如需�，按

�別���出�訂），�出彼╱彼等全���認�屬必需、合適或��之事�，並�出

或同意�出�事全���認�符合本公司利�所必需、合適或��之�改、�訂及�

補。」

代表�事會

主席兼行政�裁

宣建生�士

香港，二零一零年七月六日

香港�辦事�：

香港

九�

�港�

��中心1023�

* ��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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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

1. 凡有�出席本公司大會或本公司任�類別股份持有人會議並於會上表�之本公司股東，�可委
他人�代
表，代其出席及表�。受委代表�須�本公司股東。

2. 隨附大會適�之代表委任表格。�妥及交�代表委任表格後， 閣下屆時仍可出席大會或其任��會並於

會上表�。

3. 如 閣下�名列�置於香港中央證券�記有限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，請不遲於大會或其�會或按股數投票

表�（�適���而�）指��行時間48小時前，將隨附之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簽署表格之授�書或其他授�
文件（如有）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之該等授�書或授�文件副本送達(i)香港中央證券�記有限公司（���
香港�仔�后大道東183�合和中心17�1712�1716�），或(ii)本公司之香港�辦事�（���香港九��
港���中心1023�），方�有效。

4. 如 閣下�名列�置於Boardroom Corporate & Advisory Services Pte. Ltd.之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，

請不遲於大會或其�會或按股數投票表�（�適���而�）指��行時間48小時前，將隨附之代表委任表

格連同簽署表格之授�書或其他授�文件（如有）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之該等授�書或授�文件副本送達(i)
Boardroom Corporate & Advisory Services Pte. Ltd.（���50 Raffles Place, Singapore Land Tower
#32-01, Singapore 048623），或(ii)本公司之香港�辦事�（���香港九��港���中心1023�），方

�有效。

5. 如屬股份之聯名�記持有人，則任�一名人�可��或委
代表	大會上就所持股份表�，�如其�唯一

有�表�之人�，��超過一名聯名�記持有人��或委
代表出席大會，則出席之�記持有人中只有	
本公司股東名冊排名首�者方可就所持股份表�。

6. 上述�議案將以按股數投票方式表�批准。

7. 本通告所�詞彙�本通函第1�2頁「�義」一節所載者具
同�義。

於本通告日期，本公司�事會成員包括一名
行�事
建�博�；九名非
行�事劉

� �先�、	明先�、吳群女�、徐�和先�、杜和平先�、譚文鋕先�、R o b e r t
Theodoor Smits先�、陳彥松先�及児�純一先�；以及三名�立非
行�事曾文仲先

�、谷��博�及黃之强先�。

– 22 –

� 東 � � 大 會 � �


